
财会动态

简讯

  1996 年度注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考试办法已出台

最近财政部以财会协字〔1996〕7号文印发了《1996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基本内容如下：

一、考试组织

财政部成立了注册会计师全国考试委员会（以下

简称全国考试委员会），全国考试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代表财政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

工作，指导各地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全国考试委

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成立地方注册会

计师考试委员会。地方考试委员会贯彻、实施全国考试

委员会的规定，组织、领导本地区注册会计师考试工

作。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设立地方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地方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在地方考试委员会领导下负责

具体组织本地区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

二、考试科目、考试范围及考试方式

考试科目为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经济法、税法。

考试范围在 1996 年度《考试大纲》中确定。考试方式为

分科、闭卷、笔试。

三、报名条件、免试及报名办法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中国公民，可报名申请参加

考试：

（一）具有高等专科及以上学校毕业的学历；

（二）具有会计、审计、经济、统计中级（含中级）以

上专业技术职称。

具有会计或者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可

以申请免试一门专长科目。

报考人员可选择科目报考，报名时须填写《1996 年

度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报名表》，各地考试委员会办公

室对报考人员的报名资格审查合格后，发放准考证。

报考人员报名时交纳报名费，费用标准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本着以

收抵支、收支平衡的原则核定。报考人员报名时，另按

每科 10 元的标准交纳试卷费，用于试卷的印刷、发放、

回收、评阅。

报名时间自 1996 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31 日。各地

具体报名时间由地方考试委员会在此时限内确定（一

般不少于 20个工作日），并向社会公告。

凡 1994 年经济法考试合格者视为经济法、税法两

科合格，未合格者应参加经济法、税法两科考试。

四、考试用书、考前辅导及考试时间

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全国考试委员会审定

的 1996 年度《考试大纲》，组织编写、印发辅导教材和

有关参考资料，各地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分发。全国

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举办全国师资培训班，各地考试委

员会办公室根据全国师资班讲授的有关内容举办本地

区的考前辅导班。

考试时间为 1996年 9 月 20 日至 22 日。会计考试

时间为 210 分钟；审计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财务管

理、经济法、税法考试时间均为 150 分钟。

考试顺序为：

9 月 20 日  下午 2：00— 5：30  会计

9 月 21 日  上午 9：00—11：30  经济法

下午 2：30—5：00  税法

9 月 22 日  上午 9：00—12：00  审计下午 2：30—

5：00 财务管理

考场设置、试卷发放和回收，以及考试监督等事

项，由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规定，各地考试委员会办

公室组织实施。

五、阅卷和考试成绩的核定

阅卷工作由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集中组织，考

试成绩由全国考试委员会核定。各科均实行百分制，60

分为成绩合格分数线。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印制考

试合格证书，各地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填写、发放给成绩

合格考生。合格证分全科合格证和单科合格证两种，只

证明考生成绩合格，不作其他用途。考试分数不通知、

不公布，不查分、不查卷。全科成绩合格者，加入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完成后续教育，成绩长期有效；未加入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者，成绩五年有效。单科成绩合格

者，可在取得单科合格成绩后的连续两次考试中，免试

已合格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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